附表1
共用设施基础成本、附加成本、停电损失补偿分摊原则
	类别
	阶段
	费用名称
	包含内容
	费用定量方法
	费用支付方式

（使用方支付给建设管理方）

	固定

租赁费用
	前期

成本
	送出线路
	勘察设计，环评、水保、林地等前期专题，征地补偿、水土保持补偿、植被恢复等
	按各新能源项目交流侧容量比例分摊费用
	原则上按一次性支付实行，根据工程竣工验收决算多退少补，如确需分期付款，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升压站
	
	
	

	
	建设

成本
	送出线路
	线路设备采购、建筑安装工程等费用。
	按各新能源项目交流侧容量比例分摊折旧
	原则上按一次性支付实行，根据工程竣工验收决算多退少补，如确需分期付款，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升压站
	共用设备采购、建筑安装工程等施工费用，包括：场地占用、220kV（110kV）系统、二次及监控系统、交直流系统、调度自动化系统、SVG、接地变、站用变设备等。
	按各新能源项目交流侧容量比例分摊折旧
	原则上按一次性支付实行，根据工程竣工验收决算多退少补，如确需分期付款，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按各新能源项目交流侧容量比例分摊折旧
	原则上按一次性支付实行，根据工程竣工验收决算多退少补，如确需分期付款，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附加

租赁费用
	运维费用
	日常巡检、运行、维护、技术监督，输变电设备预试、运营保险等。
	按各新能源项目实际年发电量占比分摊费用
	以日历年为周期，年初预付，年底结算，多退少补。

	
	损耗
	变压器、输电线路损耗等。
	按各新能源项目实际年发电量占比分摊费用
	以日历年为周期，年初预付，年底结算，多退少补。

	停电损失补偿
	若新能源项目在接入期间，因其施工、调试等作业行为导致共用接网设施发生非计划停运，并对其他已并网运行项目造成发电量损失，则接入方业主应承担补偿责任。
	停电损失补偿金额依据运行方的实际损失电量和当期含税上网电价计算。
	停电损失补偿原则上按一次性支付实行，如确需分期付款，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